
证券代码：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2026-018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南沙区鸡抱沙北路10号科技楼5楼本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
536
1

496,614,259
495,778,259
836,000
35.13
35.07
0.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

股东会由非执行董事顾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非执行董事尹路先生、任开江先生和独立非执行董事林斌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李志东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副总经理李凯先生、徐青先生，总会计师李强先生列

席本次股东会。；

3、董事候选人翁红兵先生、程柏林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347,559
836,000

496,183,559

比例（%）

99.9131
100

99.9133

反对

票数

375,800
-

375,800

比例（%）

0.0758
-

0.0757

弃权

票数

54,900
-

54,900

比例（%）

0.0111
-

0.011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含2025年度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5,341,259
比例（%）

99.9119

反对

票数

376,300
比例（%）

0.0759

弃权

票数

60,700
比例（%）

0.0122

H股

普通股合计：

390,000
495,731,259

46.6507
99.8222

-
376,300

-
0.0758

446,000
506,700

53.3493
0.102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296,359
390,000

495,686,359

比例（%）

99.9028
46.6507
99.8131

反对

票数

412,500
308,000
720,500

比例（%）

0.0832
36.8421
0.1451

弃权

票数

69,400
138,000
207,400

比例（%）

0.0140
16.5072
0.0418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中期分红相关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330,859
390,000

495,720,859

比例（%）

99.9097
46.6507
99.8201

反对

票数

382,100
308,000
690,100

比例（%）

0.0771
36.8421
0.1390

弃权

票数

65,300
138,000
203,300

比例（%）

0.0132
16.5072
0.0409

5、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6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280,699
390,000

495,670,699

比例（%）

99.8996
46.6507
99.8100

反对

票数

384,800
-

384,800

比例（%）

0.0776
-

0.0775

弃权

票数

112,760
446,000
558,760

比例（%）

0.0228
53.3493
0.11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282,799
390,000

495,672,799

比例（%）

99.9001
46.6507
99.8104

反对

票数

414,660
-

414,660

比例（%）

0.0836
-

0.0835

弃权

票数

80,800
446,000
526,800

比例（%）

0.0163
53.3493
0.1061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329,359
390,000

495,719,359

比例（%）

99.9094
46.6507
99.8198

反对

票数

366,200
-

366,200

比例（%）

0.0739
-

0.0737

弃权

票数

82,700
446,000
528,700

比例（%）

0.0167
53.3493
0.106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245,499
390,000

495,635,499

比例（%）

99.8925
46.6507
99.8029

反对

票数

414,500
-

414,500

比例（%）

0.0836
-

0.0835

弃权

票数

118,260
446,000
564,260

比例（%）

0.0239
53.3493
0.113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5,231,799
390,000

495,621,799

比例（%）

99.8898
46.6507
99.8001

反对

票数

447,400
-

447,400

比例（%）

0.0902
-

0.0901

弃权

票数

99,060
446,000
545,060

比例（%）

0.0200
53.3493
0.109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翁红兵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柏林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94,975,487
494,637,1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6700
99.601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 2026年度中期
分红相关安排的议

案

关于子公司 2026年
度拟提供担保及其

额度的框架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开展
外汇衍生品交易的

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3,958,659

13,993,159

13,942,999

13,945,099

13,991,659

13,907,799

13,894,099

比例（%）

96.6628

96.9017

96.5544

96.5689

96.8913

96.3106

96.2157

反对

票数

412,500

382,100

384,800

414,660

366,200

414,500

447,400

比例（%）

2.8565

2.6460

2.6647

2.8714

2.5359

2.8703

3.0982

弃权

票数

69,400

65,300

112,760

80,800

82,700

118,260

99,060

比例（%）

0.4807

0.4523

0.7809

0.5597

0.5728

0.8191

0.6861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翁红兵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12,939,78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9.6072

是否当选

是

10.02 关于选举程柏林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12,909,486 89.3974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3至议案10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票数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琳、黄海燕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 2026-019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16:0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6年5月20
日（星期三）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亲自出席董事10人。非执行董事尹路

先生、任开江先生和独立非执行董事林斌先生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顾远董事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推举董事履行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推举执行董事翁红兵先生履行董事长职务，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选举产生新

任董事长之日止。

执行董事翁红兵先生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2727 2026年5月28日 星期四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方式

股份来源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预留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激励对象数量

激励对象数量占员工总数比例

激励对象范围

授予价格/行权价格

R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

R发行股份□回购股份□其他

48 个月

799.04万股

8.00%
□是，预留数量_______股（份）；

占本股权激励拟授予权益比例______%
R否

799.04万股

不超过80人

9.95%
R董事

R高级管理人员
R核心技术或业务人员□外籍员工
R其他，核心骨干

20元/股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股票代码

上市日期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16100006984144239
李红明

99,880,000元

2009-12-24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彩虹二路

603139
2017-04-21

中成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制造业-＞石油、化学、生物医药-＞医药制造业

（二）近三年公司业绩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2025年末

471,287,781.67
-333,452,127.97
-211,629,811.39
1,814,421,104.86
524,920,847.15

2025年

-3.34
-3.34
-2.12
-48.25
-30.62

2024年/2024年末

561,634,852.83
-89,625,540.62
-67,022,416.46
1,887,841,880.34
857,322,192.02

2024年

-0.90
-0.90
-0.67
-9.92
-7.42

2023年/2023年末

672,960,241.75
-26,158,640.74
-32,657,575.81
2,051,724,232.78
949,233,877.18

2023年

-0.26
-0.26
-0.33
-2.72
-3.40

（三）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姓名

李红明

姜明磊

杨瑾

王秀英

王延岭

于樊鹏

崔学刚

陈影

窦建卫

WANG JING
李甲

董娟

职位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二、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充分

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
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在
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制定本激励计划。

三、股权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四、拟授出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799.04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8.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
量，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1、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或业

务人员及其他核心骨干，不包括独立董事。对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的人员，由公司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核实确定。

（二）激励对象人数/范围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总人数不超过80人，约占公司全部职工人数804人（截至2025年12

月31日）的9.95%，包括：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核心技术或业务人员；
3、公司其他核心骨干。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也不包括《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以上激励对象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公司股东会选举或董事会聘任。所有激励对象均须

在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和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期内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存在聘用或劳动关系。
（三）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5

二、其他人员

其他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骨干人员（不超过75人）

合计（不超过80人）

姓名

姜明磊

杨瑾

王秀英

李甲

董娟

职务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权益数量（万
股/万份）

30
30

99.88
2.5
3

633.66
799.04

占授予权益总数的
比例（%）

3.75%
3.75%
12.50%
0.31%
0.38%

79.30%
100.00%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0.30%
0.30%
1.00%
0.03%
0.03%

6.34%
8.00%

注：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1.00%。

2、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
作相应调整，可以将该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或直接调减，但
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六、授予价格及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行权价格

授予价格的确定方式

20元/股
R前1个交易日均价的50%，18.47元/股□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50%，18.83元/股□前60个交易日均价的50%，15.93元/股
R前120个交易日均价的50%，14.37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20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20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1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36.94元的50%，为每股18.47元；
2、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28.74元的50%，为每股14.37元。
七、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一）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二）解除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40%
30%
30%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
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
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
下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八、获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

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
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 2026-2028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以2025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2、以2025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减亏不低于90%。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以2025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2、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1、以2025年业绩为基数，202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0%；2、2028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下同；
2、上述“净利润”指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以剔除存续期内股

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若因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不可递
延至以后年度。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

结果确定其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D、E五个档次，届
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绩效评级

个人层面解除限
售比例

A
100%
B C D

80%
E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
限售的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
的，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不可递延至
以后年度。

九、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
（一）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

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二）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公司需在

股东会审议通过后60日内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公告、登记；有获授权益条件的，需在条件成就
后60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公司未能在60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需披露未完成原因并终
止实施本激励计划，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失效。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授予限制性股票：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

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有关监管机构规则对不得授予的期间另有新规定的，以相关

规定为准。
上述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期间不计入60日期限之内。
十、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解除限售的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

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派息、增发
公司在发生派息、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
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P为调整后的授予

价格。
4、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1。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

数量、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应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调整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决议
公告，同时公告律师事务所意见。

十一、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解除限售的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本激励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对本激励计划作出决议。董事会审议本激励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董

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董事会应当在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并履行公示、公告
程序后，将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
和回购工作。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

4、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
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
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公司应当在股东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5、股东会应当对本激励计划内容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单

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投票情况。

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激励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
回避表决。

6、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
况进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情形除外。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
生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7、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时，公司在规定时间内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经股东会授权后，董事会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
购。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1、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以约定双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
2、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

否成就进行审议并公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

就出具法律意见。
3、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
4、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当激励对象发

生变化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5、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应当在60日内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并完成公告、

登记。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应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若公司未
能在60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董事会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且3个月内不
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期
间不计算在60日内）。

6、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7、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后，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的，由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公司变更事项的登
记手续。

（三）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程序
1、在解除限售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董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

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
对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对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
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该次解除限售对应的
限制性股票。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2、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
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解除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二、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具有对本激励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若激

励对象未达到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向激励对象回购
并注销其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3、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损害公司利益。
4、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5、公司应当根据本激励计划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的有

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但若因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解除限售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
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参与本激励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激励对象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与激励对象的聘用关系（或雇佣
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3、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合法自筹资金。
4、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5、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激励对象

发生离职情形的，在其离职前需缴纳因激励计划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6、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等。但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红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
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

7、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在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8、激励对象承诺，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
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所有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后，将由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和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益。
9、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每一位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

书》，明确约定各自在本次激励计划项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
10、法律、法规及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三、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
（一）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程序
1、公司在股东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前拟变更本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在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后变更本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会审议决定，且不得包

括下列情形：
（1）导致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
（2）降低授予价格的情形（因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配股、派息等原因导致降低授予

价格情形除外）。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的终止程序
1、公司在股东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公司在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后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应当由股东会审议决定。
3、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激励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4、本激励计划终止时，公司应当回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

理。
5、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三）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1、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激励计划的情形。
2、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激励计划正常实施：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的情形，公司仍然存续。
3、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条件或解除限售

安排的，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按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的，所有激励对象应当返还已获授权
益。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和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益。

对上述事宜不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因返还权益而遭受损失的，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向公
司或负有责任的对象进行追偿。

（四）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1、激励对象如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董事会可以决定自情况发生

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离职前需
缴纳完毕相应个人所得税：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内任职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照职务变更前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泄露公司机
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
象劳动关系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应个人所得税。

3、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自情况发生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离职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相应个人所得税。

4、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或因退休不再返聘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
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

5、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

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离职
前需缴纳完毕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应个人所得税。

6、激励对象身故，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身故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合法继承人代为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身故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
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因其他原因身故的，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
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其财产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继承，并依法代为缴纳完毕相应个人
所得税。

7、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处理方式。
（五）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争议的解决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按照本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规定解决；规定不明

的，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公司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诉讼解决。

（六）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1、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激励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公司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按照调整后的回购价格执行。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1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3）缩股
P＝P0÷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缩股比

例（即1股股票缩为n股股票）。
（4）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5）在公司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做调整。
2、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数量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

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3、回购价格和数量的调整程序
公司应召开董事会审议根据上述规定进行的回购价格和数量调整方案并及时公告。因其他原因

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提交股东会批准，并及时公告。
4、回购注销的程序
公司应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根据上述规定进行的回购调整方案，依法将回购股份的方案提交股

东会批准，并及时公告。公司实施回购时，应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
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
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一）会计处理方法
1、授予日
根据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份的情况确认“银行存款”、“库存股”和“资本公积”；同时，就回购义

务确认负债。
2、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

时确认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3、解除限售日
在解除限售日，如果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可以解除限售；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除限售而失

效或作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4、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其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草案审议当日对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
式测算），每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授予价格。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

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
列支。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假设2026年7月初授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
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股份支付总费用

股份支付费用分摊年数

2026年

4,541.94万元

2027年

6,288.84万元

13,975.21万元

4年

2028年

2,445.66万元

2029年

698.76万元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程度有

限。若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
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核心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
值。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因会议时间紧急，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董事会于2026年5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李红明先
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

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
发展，公司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制定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
（2026-038号）》。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姜明磊先生、王秀英女士、杨瑾女士回避表
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姜明磊先生、王秀英女士、杨瑾女士回避表
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1）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①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②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按

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③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

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④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
⑤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

利授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⑥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⑦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

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⑧授权董事会决定并办理实施本激励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解除限售、回购注销等涉及修改《公司章

程》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
⑨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并办理

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⑩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

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继承事宜；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变更与终止需得到股东会或/和
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决议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
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会或/和
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会行使的权利
除外。

（2）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
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
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提请股东会为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中介机构。
（4）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任何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5）提请公司股东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有

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姜明磊先生、王秀英女士、杨瑾女士回避表

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